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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确定首批8个省级
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

本报讯 省政府确定包括登封在内
的 8 个市、县为第一批省级文化改革发
展试验区。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省
政府下发了《关于支持省级文化改革发
展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了 5 项
举措，支持试验区加快发展，这 5 项举措
包括：支持试验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省
财政今年将一次性对每个试验区各支持
1000 万元，市、县(市)各配套 500 万元；支
持试验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支持试验
区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园区；加大对试验
区的财税扶持力度，图书馆举办文化活
动第一道门票免征营业税；适当扩大试
验区部分经济管理权限，3 年内逐步实
行 7 个试验区县 (市)财政与省财政直接
结算；加强对试验区文化人才的培养，试
验区将面向省内外引进高层次文化人才
挂职担任科技副县(市)长。

据介绍，省政府确定的我省首批 8 个
省级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主要包括：开封
市、登封市、禹州市、淮阳县、新县、浚县、宝
丰县、镇平县。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上半年
统计数据显示，我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两项主要经济指标在中部六省中
均居首位。1～6月，我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
量4691.52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在中部六省居
第一位，其他省总量排名依次是安徽、湖北、湖

南、江西、山西；增速为34.9%，居于第五位。
前 6 个月，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097.8亿元，居全国第五位，在中部六省居第
一位，其他省总量排名依次是湖北、湖南、安

徽、山西、江西；增速为18.5%，与安徽、江西并
列，居中部第三位。

此外，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为7.1%，在中部六省中仅高于山西，居于第五位。

上半年，我省两项主要经济指标中部六省居首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 4691.52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097.8 亿元

为了加强对未参保工伤职工权益的保障，
征求意见稿规定：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
缴欠缴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及罚款后，由工
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支
付新发生的费用。

征求意见稿提高了工亡待遇标准。为解
决部分地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过低的问题，征
求意见稿设计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将
《条例》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
（三）项修改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48个
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全省（区、
市）月平均工资的，以全省（区、市）月平均工资计
发。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的人民政府根据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规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种方案是修改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标准为60个月至8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的人民
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规定，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征求意见稿还对工伤保险适用范围、缴费
方式、基金支出项目进行了修改完善。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2009年8月
15日前，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出意见：（一）登
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http：／／www.
chinalaw.gov.cn）。通过《法规规章草案意见
征集系统》，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二）通过
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1750信箱（邮政
编码100017），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工伤保险
条例征求意见”字样。（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将意见发送至：gsbx＠chinalaw.gov.cn。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回应“被就业”说

政府不会放任虚假签约
针对近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大学生

“被就业”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
闻发言人尹成基24日回应，对于个别高校
毕业生虚假签约情况，政府部门不会放任。

有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学校为
了提高就业率，让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千方
百计获取一纸就业签约，这就是所谓的“被
就业”。尹成基在此间举行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上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
于个别弄虚作假的情况，该部将会同教育
部等有关部门认真对待和解决，“政府部门
不会放任”。

截至7月1日，全国已有415万高校毕
业生落实去向，就业签约率为 68％，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尹成基介绍，上半年，政
府部门已出台了15个配套文件，拓展了高
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细化了就业服务、就业
见习和就业援助三项举措。引导高校毕业
生到农村基层服务工作也开始进入统筹实
施阶段，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工作，今年招收计划达3万人。

为了继续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尹成基表示，三季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和有关部门将有针对性地实施“高校毕
业生就业推进行动”。 据新华社电

针对我国工伤保险存在工伤认定范围等五大问题，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
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4年1月1日施行以来，对于及时救治和
补偿受伤职工，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包括：第一，各地对
工伤认定范围问题，特别是上下班途中受到机
动车事故伤害，以及因违反治安管理和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受到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问题争议较
大；第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争议处理程

序复杂，落实待遇时间过长；第三，对不参保用人
单位的处罚力度不够，影响了用人单位的参保积
极性；第四，未参保工伤职工的伤亡待遇难以落
实；第五，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基金支出项目、
缴费方式、待遇标准等也需修改完善。

工伤保险条例存在五大问题

鉴于此，征求意见稿调整了工伤认定范
围，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以及争议处理程序，
加大了对不参保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加强了
对未参保职工的权益保障以及提高了工亡待
遇标准。

征求意见稿删去了《条例》关于在上下班
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并删除了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行为导致事故伤害的这两种不得
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及时报告制度，规定用

人单位在发生较严重工伤事故后应当在 24
小时内报告；同时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
序；简化了存在劳动关系争议的工伤认定程
序；明确了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的时限。通
过上述简化程序规定，最多可缩减程序 30％
左右。

《条例》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对
未参保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不够，影响了用人
单位的参保积极性。为此，征求意见稿增加了
对未参保用人单位的罚款、收取滞纳金、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加大对不参保用人单位处罚力度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
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

征求意见稿规定，删去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
国务院法制办在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中表

示，征求意见稿删去这项规定的主要考虑是：
第一，原劳动部1996年制定的《企业职工工伤

保险试行办法》将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
的情形纳入了工伤认定范围。2004年《条例》制定
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出
台，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难
以从其他途径得到保障，《条例》因此延续了试行
办法的规定。2006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实施后，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事故伤害
的职工可以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得到
补偿，同时还可以通过民事赔偿的途径解决。

第二，将机动车事故伤害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而未将非机动车事故纳入范围的现行规定，导致了
政策上的不平衡，各地方、各部门和职工强烈反映
这一规定有失公平，要求修改。

第三，从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看，工伤保
险主要为因工作原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受到
伤害情形提供保障，上下班途中虽然可以视为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延伸，但并不等于就是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因此，将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事故伤害的
情形从工伤认定范围中删除，并不会影响对工伤保
险核心情形的保障，符合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原理。

第四，实践中，由于住房商品化和人员流动性的
提高，对如何确定上下班途中争议繁多、操作难度
大，如果再将受到非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纳入工
伤认定范围，则操作难度更大、引发的争议更多。

第五，从国外情况看，许多国家未将职工在上
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情形纳入工伤认
定范围；有的国家虽然将其纳入，但对“上下班途
中”、“机动车”等概念作了严格限定，如仅限于单位
提供的班车。不将机动车事故伤害纳入工伤认定
范围的做法不仅更为简便、可行，而且妥善处理了
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关系。 均据新华社电

相关解析


